01-9厂房耳跨吊葫芦技术要求
1. 设备概要
	设备名称
	载重
	结构
	操作
	有效起升高度
（米）
	主副钩
	工作制
	跨度
（米）
	制作形式
	起升速度(m/min)
	大车运行速度(m/min)
	小车运
行速度(m/min)
	数量
（台）

	单梁桥式起重机
	10t
	单梁
	遥控，快慢两个档位
	1. 高跨11.5m
2. 低跨8m
	单钩10t

	A5
	厂房跨度7.5m
	欧式
	8/0.83
	0-20
	0-20
	4

	
	所有减速机、大小车主、从动轮、导绳器、各控制器型号统一，并提供一套备件包。


2. 吊葫芦钢结构一般性要求
2.1 吊葫芦钢结构设计合理、结构优化、符合规范和标准，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要求，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现场的工作环境；钢结构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制造、检查、运输、安装和维护等方便与可能性；
2.2 吊葫芦的钢结构主要由主梁、端梁等组成。主梁为单主梁箱形结构，端梁为单箱形结构，主梁、端梁采用10.9级高强度镀锌螺栓刚性连接，确保整机精度和运行平稳；
2.3 吊葫芦主梁由钢板焊接成型，钢板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应规范，刚度满足国家标准要求，主要钢结构材料应具有良好的焊接工艺性，主要钢结构材料采用不低于Q235-B，使用的材料具有材质报告及相应的合格证书。钢结构的制造、焊接、检验应按相应标准进行。主要焊缝必须进行射线无损探伤，并出具探伤报告；
2.4 主梁在设计制造时应考虑上拱，上拱的最大拱度应控制在跨中L /10范围内（L为吊葫芦跨度），应合理确定主梁组装时的初始上拱度以及桥式吊葫芦安装完成以后计入自重的上拱度，要符合GB/T14406-93《通用桥式起重机》和其它现行有关规范标准；
2.5 所有钢结构件必须经过整体抛丸方式消应力、表面除锈，达到Sa2.5。
2.6 钢结构外观颜色为：黄色，旋转防护罩刷警示色；
2.7 旋转运动部位须有防护装置；
2.8 设备安装有超负荷限制器；
2.9要求行车安装就位后根据现场条件制备检修楼梯；
2.10厂房端头吊葫芦大车、小车盲区距离≤1.5m。
3. 吊葫芦起升机构一般性技术要求
3.1 起升电机接电持续率不低于60%ED；硬齿面减速箱；盘式制动器制动次数不低于100万次，紧急制动不低于500次，摩擦片不含石棉；起升四点可调旋转限位具有下限位、上减速限位、上停止限位、缺相保护限位等功能，所有限位开关应有良好密封、防尘。
3.2 起升机构采用镀锌钢丝绳，无需维护或涂防锈油，重级制，高强度，破断力不小于2160N/mm2，安全系数不小于5；
3.3 导绳器材质为球墨铸铁；
3.4 吊葫芦吊钩采用DIN标准，360度旋转，有防止滑脱功能的安全扣。
4. 吊葫芦驱动装置一般性技术要求
4.1 大、小车运行驱动装置采用三合一驱动装置机构，鼠笼式变频电机，无级调速，硬齿面，盘式制动器，静音设计，密封良好，半油脂润滑（加装自动润滑装置），不允许有漏油现象，免维护；
4.2 大车驱动与端梁链接采取直驱传动，即减速机输出轴与端梁车轮花键孔直接啮合传动，无需联轴器。
5. 吊葫芦大车端梁一般性技术要求
5.1 大车端梁采用端梁结构与车轮组整体设计，采用端梁箱形结构一次性定位钻、镗孔加工，车轮组直接安装、整体运输方式，确保形位公差及轴孔尺寸精度，保证运行平稳，不啃轨，噪音小。
5.2 大车轮材料采用高强度球墨铸铁(QT700)，安装形式采用镗孔直接装车轮结构，轴承采用TWB、NSK或SKF品牌的调心轴承；
5.3 大车端梁安全止挡装置、缓冲器装置，并采用密封良好、防尘的红外线限位开关；
5.4 三合一驱动与端梁采用无联轴器的直接输入输出模式，以便提高传动效率、减少装配误差、免维护性好。
6. 吊葫芦电气控制一般性技术要求
6.1 吊葫芦电气系统的设计和制造要把安全运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有电气设备都要有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发生意外的触电事故和碰撞事故。在所有的操作系统上都应设有应急停止专用的紧急停车开关；
6.2 吊葫芦所有的电气元件包括变频器均采用施耐德、西门子或ABB产品。
6.3 常规电气保护：过流、过压、欠压、短路、过热、接地、漏电、失速、失磁、超速保护等；
6.4 所有吊葫芦配置过载保护及报警功能、以及安全规范规定或相关标准规定的所有保护措施；
6.5 电控箱防护等级不低于IP55，所有接线采用航空插座式接插式连接；
6.6 吊葫芦小车供电采用扁电缆及滑动拖缆机构；
6.7 吊葫芦供电形式：大车采用安全滑触线供电（滑触线由吊葫芦供货方提供），每条供电都必须设置LED三相电源指示灯；滑触线全长200米，按照厂房滑触线设计位置进行安装施工；吊葫芦供电电源箱由买方提供，供电电源箱至滑触线电缆由买方负责，供货方负责安装施工；集电器采用与滑触线相匹配的型号；
6.8 遥控采用HBC产品，地操系统的防护等级不得低于IP65，按钮寿命不低于50万次。
6.9电气线路配线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电气设备及金属结构的接地应可靠；各电路的对地绝缘电阻符合规范要求；并按相关标准设置电气隔离装置、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失压保护、零位保护、过载保护等电气保护装置，检修电源总开关上设置漏电保护和显示装置；
6.10安全配置需完全满足国家特种设备安全规划要求；
6.11需配套桥下照明LED灯具（要求采用减震投光灯）。
7. [bookmark: _Toc53110725]吊葫芦安全防护一般性技术要求
7.1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超负荷限制器的综合误差：轻载±5%，重载±2%。超负荷限制器在大于100%额定载荷自动停车。在超负荷和过载保护动作时，能够停止行车或吊钩向不安全方向继续动作，但应允许行车或吊钩向安全方向动作，同时发出声光报警。超负荷限制器可按照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输出控制信号。
7.2 要有符合工程标准的警示喇叭和闪烁的警示灯。
7.3 吊葫芦要尽量采用各种阻燃材料从本质上来预防火灾的发生。
7.4 所有正常工作条件下温度超过60℃的部分都应敷设适当的栅档或者应该用隔热材料进行防护。
7.5 所有可能带电的部位，应进行绝缘处理或者用栅栏围挡或者把它安装在可以防止危险发生的地方。
7.6 吊葫芦电气系统所使用的电线和电缆一律为各种铜芯电线和电缆，必须具有耐高温、防火、防爆、机械强度高、安全可靠的特性。
7.7 [bookmark: _Toc53110726]所有旋转轴、联节器、齿轮和其它旋转部件应完全防护，防护罩的设计应能使人容易接近润滑油脂加注点、温度计和其他检查点，以便操作人员能够没有危险的或者不需拆除防护体的任何部分情况下，就可进行日常观察、维修。
7.8天车上部设置安全检修挂绳。
8. 吊葫芦涂装技术要求
8.1吊葫芦涂装的寿命要求不小于10年。要求采用高质量环氧漆面漆和环氧富锌底漆。
8.2本吊葫芦所有的钢结构、机械设备及所有零部件都要作防腐处理。制造钢结构的板材和型材都要经过抛丸予处理，管材除镀锌外，要经过化学方法或机械手工除锈。
8.3经抛丸除锈处理的，钢材表面达到GB8923-88或相应标准（SIS）的Sa 2.5级。
8.4涂料的类型与颜色：封闭金属结构件的内部涂环氧树脂底漆。金属结构件外表面要涂底漆、中间漆和面漆。
9. 关于文件及技术资料一般性要求
9.1根据TSG Q0002-2008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设备出厂时给用户提供的资料：
· 质量证明书（包括：1.产品合格证，2.产品技术特性数据资料，3.主要受力结构件材料数据资料，4.主要零部件参数资料和外构件合格证明，5.安全保护装置数据资料、型式试验报告或型式试验合格证、外构件合格证明，6.出厂检测报告，7.铭牌复印件8.设备安装方案、图样9.施工质量证明）。
· 设计文件（总图，主要受力结构件图，机械传动图，电气、液压系统原理图等）。
· 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
· 制造监督检验证书。
· 整机型式试验证明。
9.2提供合同设备的所有技术文件和图纸资料。
9.3每套机械设备图纸应满足下列要求：
· 标明详细的结构尺寸、材料以及其它辅助设备的重量、外形、必要的剖面图；
· 机械设备的总布置不仅应满足本设备的安装要求，还应指出与土建基础的构件部分之间的连接及相对尺寸，并在图上注明静载、动载及设备的每一构件的作用力，同时为与本合同同时进行的其它方提供足够的和必须的资料；充分、详细、清楚无误的显示该装置主要机电部分及其一切附件和部件之间的装配关系；每个部件、产品所有的材料、名称、型号、数量、性能等详细资料；每一项目主要的机电设备性能；机械装配套图及零部件图。
· 参数润滑系统的详图及说明；每一项目的联接尺寸、地脚螺栓、紧固件等详细资料；
· 配套设备的合格证等相关资料。
9.4每套电气图纸应满足下列要求：电气设备接线图应包括主接线、低压控制、保护信号、端子接线图，控制柜的功能单元和有关的PLC、变频器控制、保护及仪表控制原理图以及内部接线图。提供PLC、各控制器设置等参数。
9.5全部电气设备的安装图和总布置图。
9.6连接图应包括动力接线、控制保护及测量的端子接线，独立端子要分开，每个端子两端应编号。
9.7操作和保养手册（或使用说明书）：卖方应提供所有机械、电气、特殊设备及控制系统的操作和保养手册（或使用说明书），用于指导工作人员试验、试运转、操作和保养设备，这些手册（或者使用说明书）应包括设备说明手册、维修手册、操作说明手册、简明数据手册、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它们应有下述可应用的内容：
· 设备技术说明；
· 所有电气、液压或气动设备和控制系统的操作说明和操作顺序；
· 成套系统的装置图，用以说明系统所有的组件；
· 各个系统的简图；
· 电气线路图和端子图；
· 供应设备表，列出设备制造厂商的名称和相应的制造商型号/类别和技术说明；
· 装置项目的分段布置图及拆卸、清洗、维修、更换部件和重新装配的逐步程序，包括建议的允许公差；
· 所有供应设备的润滑位置及说明书；推荐在国内易于取得的润滑剂及其同类产品一览表，包括润滑剂的类型细节。
10. [bookmark: _Toc53110727]制造和安装调试周期要求
10.1合同设备自2022年3月开始陆续到货，具体到货次序由双方根据厂房施工进度协商决定；
10.2 买方的代表有权对安装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有权随时在安装现场进行检查和查阅有关资料，供货方应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但用户的检查不代替供货方的责任；
10.3合同设备到达安装现场后，由供货方一个月内安装调试结束；
10.4供货方负责所供吊葫芦的注册、报备、检验等手续。
11. [bookmark: _Toc535375594][bookmark: _Toc535381332][bookmark: _Toc535381440][bookmark: _Toc535382136][bookmark: _Toc535382300][bookmark: _Toc535394333][bookmark: _Toc2479122][bookmark: _Toc15175269]交工验收一般性要求
[bookmark: _Toc15175270][bookmark: _Toc2479123]交工程序：
· 供货方提供冷热试车方案，按试车方案进行调试；
· 调试结束后需有6小时以上的试车，试车期间由供货方技术人员对用户方操作人员进行操作培训，在用户操作人员确认设备系统稳定后方可进行验收；
· 在试车期间，不得对吊葫芦的任何部位进行调试或改变参数设置；
· 如果系统发生故障，修理时只能更换部件，不能修理部件。系统恢复正常后，要重新开始6小时的试车；
· 试车结束后方可进行正式验收。
12. [bookmark: _Toc535375595][bookmark: _Toc535381333][bookmark: _Toc535381441][bookmark: _Toc535382137][bookmark: _Toc535382301][bookmark: _Toc535394334][bookmark: _Toc2479125][bookmark: _Toc15175272]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要求
12.1质量保证体系：供货方应建立贯穿整个建造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用户有权要求供货方对其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改进；
12.2交工验收完成后质量保证期为18个月；
12.3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吊葫芦的主要结构、机械、电气的零部件发生重大故障，针对该零部件要重计质量保证期18个月；
12.4在质量保证期内，对于本吊葫芦的质量问题，供货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当本吊葫芦发生故障时供货方应在2小时内给以电话答复，8小时内到现场进行维修；
12.5供货方应向用户免费提供操作、保养、维修培训。
13. 主要配置
	序号
	部件名称
	生产厂家
	备注

	1
	电动机
	德国SEW、FLENDER、英国SZW
	三合一、噪音低、免维护

	2
	减速机
	德国SEW、FLENDER、英国SZW
	

	3
	制动器
	德国SEW、FLENDER、英国SZW
	电机自带

	4
	主要低压电器
	施耐德、ABB、安川
	

	5
	电缆线
	河南圣泰、安阳金星
	

	6
	钢轨
	鞍钢、邯钢、武钢
	

	7
	板材
	鞍钢、邯钢、武钢、山钢
	

	8
	轴承
	瓦房店轴承集团、洛阳LYC、哈尔滨轴承厂或进口SKF
	

	9
	控制电柜
	苏州步高、天水长城、无锡锡茂电气
	

	10
	钢丝绳
	英国SZW、台湾松和、上海君威、巨力
	破断力大于等于2160N/mm2

	11
	变频器
	汇川、施耐德、ABB
	

	12
	遥控器
	德国HBC
	

	13
	钩头
	无锡江南、常州海之杰、武进大力神
	

	14
	安全滑触线
	济南德玛、无锡永大、无锡瑞能
	200米，采用封闭式安全滑触线，配套集电器质量稳定。

	15
	起重限制器
	江西飞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常州常欣、宁波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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